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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李炎宗
聯絡電話：08-7320415#3678
傳真：7322450
電子信箱：a330159@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45140628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4514062800-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114年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客語文教學增能研習計畫

（第3梯次）」1份，請轉知所屬，鼓勵或推薦符合資格教

師報名，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7月28日臺教國署國字

第1145503838號函辦理。

二、本計畫規劃2類課程，參與各類課程教師資格如下：

(一)備課回流課程：曾參與且於112至114年度間完成任一梯

次「國民中學現職教師客語文教學增能研習計畫」研習

課程之教師，由本府推薦。

(二)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規劃於114學年度教授客語文

課程之教師，由本府推薦或教師自行參加。

(三)由本府推薦的部份，每校推薦人數至多3名（國立學校人

數採外加方式計算，不納入推薦額度），請匯整報名

表，並於114年8月15日前，將用印完成之推薦名冊，以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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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函送本府。

(四)請提醒受推薦教師請依限自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完成線上報名。

(五)自行報名：「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倘有名額，請

教師自行於114年9月5日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查閱

課程資訊並完成線上報名，其餘名額自薦派作業完成後

開放，不另行公告。

三、為提供客語文授課教師教學支持，請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之學校，務必薦派尚未參與前開研習之授課教師，並督

導各校務必將本計畫報名資訊，轉知教授客語文課程之正

式教師(含具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

四、本案公告計畫及推薦名單等資料請逕至該署公告網頁下載

(網址：https://shorturl.at/Jz6wW)；詳細研習課程相關

事宜，請逕洽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梁小

姐詢問：電話03-4227151分機33485、電子信箱：

112advancedhakka@gmail.com。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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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客語文教學增能研習計畫（第3梯次） 

一、 依據：本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 目的：為協助具客語文課程授課資格之現職教師，提升客語文基礎知識與專業

知能，並強化教師客語文教學素養與核心能力，以優化客語文教學效能，確保

學生學習品質。 

三、 參與本計畫應具備資格： 
（一） 通過客語中高級以上語言能力認證。 
（二） 各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含具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之正

式教師或聘期3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以下稱教師）。 
（三） 自108學年度起，累計實際教授客語文課程（含彈性學習課程）至

少2學期以上之現職教師。 
（四） 符合上開各項資格，且具客語文專長合格教師證、刻修讀客語文第

二專長學分班、或本土語文（客語文）輔導團輔導員，得優先錄

取。 

四、 研習對象 
（一） 本計畫規劃二類課程，參與各類課程教師資格如下： 

1、 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規劃於114學年度教授客語文課程

之教師，由地方政府推薦或教師自行參加。 
2、 備課回流課程：曾參與且於112至114年度間完成任一梯次「國民

中小學現職教師客語文教學增能研習計畫」研習課程之教師，由

地方政府推薦。 

（二） 地方政府推薦：各地方政府彙整轄屬國民中小學具教授客語文課程

意願之教師，且符合上開各類課程規劃條件教師意願後進行推薦。 

（三） 自行報名：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於推薦人員核定後，尚有

名額時，開放符合第三點及第四點第一項條件之教師於「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資訊網」自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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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方式： 
（一） 推薦報名： 

1、 各地方政府轄內國民中小學，每校推薦人數至多3名，請於114
年8月31日（星期日）前，將用印完成之推薦名冊，以電子文函

送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HK-504辦公室），

由該校檢核資格後依序錄取。 
2、 依國民教育法第11條之規定，上開推薦教師請納入轄內國立學校

附設國中、國小部教師，國立學校人數採外加方式計算，不納入

推薦額度。 
3、 受推薦教師請依參加之課程類別，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完

成線上報名： 
（1） 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請於114年9月5日前。 
（2） 備課回流課程：請於114年9月30日前。 

4、 通過審核者，由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寄發核取通過電子信

件，請教師提供該核取通知郵件，俾利任職學校安排假別及課務

或行政職務代理事宜。 
（二） 自行報名：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倘有名額，請教師自行於

114年9月5日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查閱課程資訊並完成線上

報名，其餘名額自推薦作業完成後開放，不另行公告。 

（三） 報名方式： 
1、 報名資訊：參與研習的教師，務必請自行依限於「全國教師在

職進修網」（https://www4.inservice.edu.tw/）完成線上報名，

並填復完整且正確之聯繫資料（含手機、e-mail）等，俾後續課

程聯繫及研習時數採計使用。 
2、 課程代碼： 

（1） 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5089093 
（2） 備課回流課程：5089101 

3、 請教師確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填復之聯絡資料

（含手機及電子信箱等），以免影響後續報名審核結果通知及

研習證明登載資訊。 
4、 本計畫依推薦名單函文與自行報名先後順序，及本計畫第三

點、第四點資格檢核結果依序錄取，另自行報名之名額得配合

薦派人數需求調整，且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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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說明： 
本計畫規劃「教學增能（含讀書會）研習」及「備課回流」2類研習

課程，採線上視訊及實體課程（總課表詳見附錄一）。線上課程連

結，將於開課前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人員；實體課程則於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學院辦理，請參與研習教師預先規劃。各類課程實施日期、時

數及辦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 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本課程規劃「教學增能課程」及

「教學增能（讀書會）課程」二類，課程採線上視訊及實體併行方

式辦理，課程規劃如下： 
1、 教學增能課程—採線上視訊及實體課程併行，實體課程地點於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辦理。課程表如下： 
課程日期/時間 課程 

方式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重點 時數 

114/9/13 星期六
及 9/14 星期日 
每日 9:00-16:00 

線上 客家話的語音系統 

1. 客語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
統、聲韻配合與語音變化，並簡介各
腔的特色與差異。 

2. 客語聲母系統、韻母系統及聲調系統
的音系對應分析、客語特徵詞、口說
練習與測驗。 

12 

9/20 星期六 
9:00-12:00 

9/21 星期日 
9:00-16:00 

線上 

客
家
文
化
大
觀
園 

客家禮俗與信仰
客 

客家民間信仰的特性與分類、客家的年
節習俗與傳統節日。 3 

家的源流與分布 
大臺北區、桃竹苗區、中部、南部、東
部客家的入墾與分布。 3 

客家文學與選讀 
客家民間文學與當代客家文學作品、作
者介紹、特色與選讀。 3 

9/20 星期六 
13:00-16:00 

10/4 星期六 
9:00-12:00 

線上 客語詞彙語法教學設計 

1. 臺灣客家語詞彙的意義和種類、客
語生活常用詞舉例。 

2. 客語詞彙系統的認識、特殊詞彙命
名、結構分析與教學設計。 

6 

10/4 星期六 
13:00-16:00 

10/18 星期六 
9:00-16:00 

線上 客
語
文
教
學
實
務 

教學設計的理論
與模式 

透過各種教案示例了解各種教學設計原
理及各類模式的應用 3 

教材分析及單元
架構設計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理念與客語數位教材
分析與單元架構設計 3 

學習重點解析及
學習目標撰寫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介紹、分析，雙向
對照及學習目標撰寫 3 

10/19 星期日 
9:00-16:00 實體 

任務導向教學及 
表現任務 

客語文素養與任務導向教學及表現任務
的認識、連結與設計 3 

素養導向教學 

認識、應用與實務演練，提供學員各類
技巧 
使用溝通互動模式，並結合教學活動體
驗 

3 

研習時數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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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增能（讀書會）課程—均採線上視訊方式辦理 

 

 

課程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重點 時數 

114/11/1 星期六 

9:00-16:00 

客語拼音與正音技巧 

以部編本、客委會版和民間版常見詞彙、句子和課文

內容，透過線上課程及學習平台密集加強學員拼音與

正音的技巧 

 

3 

客語書寫用字 

以部編本、客委會版和民間版常見詞彙、句子和課文

內容，透過線上課程及學習平台密集加強學員書寫用

字的能力 

 

3 

11/2 星期日 

9:00-16:00 

11/15 星期六 

9:00-12:00 

客家飲食文化 
客家飲食的特色、四炆四炒、米食與醃漬文化介紹與

演變 3 

客家民居文化 
客家傳統建築風貌、藝術設計風水思維與民居文化特 
色舉隅 3 

客家產業文化 
客家傳統與現代百工百業及各區產業文化特色與潮流

演變 3 

11/15 星期六 

13:00-16:00 

11/16 星期日 

9:00-16:00 

閱讀理解教學策略 

客語素養導向教學閱讀理解教學策略認識、應用與實 

務演練，提供學員各類文本嘗試閱讀理解，並結合教 
學活動實踐 

3 

概念為本探究策略 

客語素養導向教學概念為本探究策略認識、應用與實 

務演練，透過各種探究策略提供學員體驗，並結合教 
學活動體現 

3 

標準本位評量設計的 
實務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理念與標準本位評量設計示例與實 
務演練 3 

11/29 星期六 

11/30 星期日 

12/6 星期六 

12/7 星期日 

每日 9:00-16:00 

「情境式演說」在客
語教學的應用 

將「情境式演說」透過四格漫畫融入在教學現場，讓
教師準備起來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2 

「讀者劇場」在客語
教學的應用 

如何將文本透過「讀者劇場」的方式活絡教學氣氛，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就。 2 

「客語對話能力」融
入式教學 

將課堂所學結合「客語對話能力競賽」主題式引導，
使學生更容易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2 

「客語字音字形」的
準備與指導技巧 

透過課堂文本教學的閱讀與書寫融入「客語字音字
形」，活化學生對字音字形的認識與書寫。 2 

「客語演說」的準備
與指導技巧 

引導教師透過課後訓練學生「客語演說」能力，增進
自身口說能力與指導學生的技巧。 2 

「客語朗讀」的準備
與指導技巧 

引導教師透過課後訓練學生「客語朗讀」能力，增進
語調聲情能力與指導學生的技巧。 2 

「客語高級認證」的
準備與經驗分享 

藉由「通過高級認證」教師分享準備策略與答題技
巧，增進教師客語認證聽說讀寫進階能力。 2 

「客」製化拼音教學 
透過「客」製化的差異化拼音教學，使教師與學生能
藉由拼音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紀錄中。 2 

「數位學習與應用」
教學與操作 

藉由「數位學習與應用」跟上 AI 學習趨勢，透過影片
剪輯、簡報製作與網頁設計引領教學。 2 

研習時數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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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備課回流課程： 
1、 採線上視訊方式進行，計2日、每日6小時，合計12小時。 
2、 課程時間： 

115年2月7日(星期六)及2月8日(星期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3、 課程內容：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重點 時數 

115/2/7 

星期六 

9:00-16:00 

教材分析 客語文教材分析實作 

根據教育部客語分級教材、客委會「來上客」國

中小客語數位學習教材及民間版國中小客語課本

進行教材分析、課程歸納與補充資源延伸。 

3 

教學策略 客語文教學策略應用 

介紹各種不同教學策略如何運用到各種教材，掌

握熟悉且能操作的教學策略嘗試應用到不同文

本、對話與議題融入各種教學的活動當中。 

3 

2/8 星期日 

9:00-16:00 

教學設計 客語文教學活動設計 

透過準備活動的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的文本、詞

彙句型融入教學與總結活動的複習、評量與任務

教學，將所學之教學方法與策略靈活運用。 

3 

教學實務 客語文教學實務操作 

透過線上模擬備課、說課等模式讓教師從自身和

學員的反饋，掌握實際教學的優點及值得他人學

習或需要強化、改善之處。 

3 

研習時數總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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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一） 錄取名單於國立中央大學檢核確認後，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錄取人員

及相關課程資訊；另請教師自備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參與實體課

程。 

（二）各地方政府推薦教師於參與課程期間，由其任職學校核予公假參加

（若課程遇週末假日核予公假補休），並請協助安排課務及行政職代

所需人員，以利教師完整參與研習課程，至其費用由學校本權責核

予。 

（三）研習課程結束後，薦派人員出勤紀錄由國立中央大學彙整後函送其轄

屬任職單位之教育主管機關。 

（四）參與課程出勤說明： 
1、 教師於研習期間應確實簽到與簽退，倘有未簽到或簽退、請

假、缺席、遲到超過15分鐘者，則該節課程視為缺課。 

2、 教師如遇特殊情況因故無法到課，請敘明缺課原因，向計畫團隊

請假，惟請假節數不得超過總節數三分之一，且線上課程請假總

時數以 3 小時為限、實體課程不受理請假，且有缺課情形者將無

法參與開學後之增能研習課程。 

3、 「備課回流課程」至少需完成11小時；「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

程」至少需完成56小時，且其中「教學增能課程」至少40小
時，本梯所有課程結束請逕自「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查詢

並下載研習證明。本計畫不提供課程時數折抵、保留或補課機

制。 

（五）課程相關事宜，請逕洽國立中央大學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梁小姐詢問電話：03-4227151 #33485 

電子信箱：112advancedhakka@gmail.com 

mailto:112advancedhakk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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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課程 
  時數 
  日期 

梯次 

教學增能(線上+實體) 線上讀書會 備課回流 

42 小時 42 小時 12 小時 

年度 114 年 114 年 115 年 

第三梯次 9/13 
(六) 

9/14 
(日) 

9/20 
(六) 

9/21 
(日) 

10/4 
(六) 

10/18 
(六) 

10/19 
(日)實體 

11/1 
(六) 

11/2 
(日) 

11/15 
(六) 

11/16 
(日) 

11/29 
(六) 

11/30 
(日) 

12/6 
(六) 

12/7 
 (日) 

2/7 
(六) 

2/8 
(日) 

上午 
9:00 

| 
12:00 

客 
家 
話 
的 
語 
音 
系 
統 

(一) 

客 
家 
話 
的 
語 
音 
系 
統 

(三) 

客 
家 
禮 
俗 
與 
信 
仰 
 

客 
家 
的 
源 
流 
與 
分 
布 

客 
語 
詞 
彙 
語 
法 
教 
學 

(二) 

教 
材 
分 
析 
及 
單 
元 
架 
構 
設   
計 

任 
務 
導 
向 
及 
教 
學 
表 
現 
任 
務 

客 
語 
拼 
音 
與 
正 
音 
技 
巧 

客 
家 
飲 
食 
文 
化 

客 
家 
產 
業 
文 
化 

概 
念 
為 
本 
探 
究 
策 
略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一)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三)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五)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七) 

客 
語 
文 
教 
材 
分 
析 
實 
作 

客 
語 
文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授 

課 

講 

師 

李 
宜 
諭 

(四) 
、 
謝 
杰 
雄 

(海) 

李 
宜 
諭 

(四) 
、 
謝 
杰 
雄 

(海) 

劉 

醇 

鑫 

 

羅 

肇 

錦 

黃 

雯 

君 

范 

姜 

淑 

雲 

(北) 

范 

姜 

淑 

   雲 

李 

宜 

諭 

何 

石 

松 

周 

錦 

宏 

 

范 

姜 

淑 

雲 

林 

文 

彩 

李 

淑 

娟 

林 

素 

珍 

邱 

祥 

祐 

范 
姜 
淑 
雲 

(小) 
、 
楊 
君 
方 

(中) 

范 
姜 
淑 
雲 

(小) 
、 
楊 
君 
方 

(中) 

下午 

13:00 

| 

16:00 

客 
家 
話 
的 
語 
音 
系 
統 

(二) 

客 
家 
話 
的 
語 
音 
系 
統 

(四) 

客 
語 
詞 
彙 
語 
法 
教 
學 

(一) 

客 
家 
文 
學 
與 
選 
讀 

教 
學 
設 
計 
的 
理 
論 
與 
模 
式 

學 
習 
重 
點 
解 
析 
及 
學 
習 
目 
標 
撰 
寫 

素 
養 
導 
向 
教 
學 
 

客 
語 
書 
寫 
用 
字 

客 
家 
民 
居 
文 
化 

閱 
讀 
理 
解 
教 
學 
策 
略 

標 
準 
本 
位 
評 
量 
設 
計 
的 
實 
務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二)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四)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六) 

客語
對話
與語
文競
賽融
入教
學實
務

(八) 

客 
語 
文 
教 
學 
策 
略 
應 
用 

客 
語 
文 
教 
學 
實 
務 
操 
作 

授 
課 
講 
師 

李 
宜 
諭 

(四) 
、 
謝 
杰 
雄 

(海) 

李 
宜 
諭 

(四) 
、 
謝 
杰 
雄 

(海) 

黃 

雯 

君 

 

黃 

菊 

芳 

范 

姜 

淑 

雲 

范 

姜 

淑 

雲 

(北) 

范 

姜 

淑 

   雲 

謝 

杰 

雄 

徐 

貴 

榮 

范 

姜 

淑 

雲 

范 

姜 

淑 

雲 

巫 

良 

國 

吳 

明 

芬 

林 

文 

彩 

邱 

祥 

祐 

范 
姜 
淑 
雲 

(小) 
、 
楊 
君 
方 

(中) 

范 
姜 
淑 
雲 

(小) 
、 
楊 
君 
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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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國民中小學客語文授課教師教學增能研習計畫（第 3 梯次） 

推薦名單（備課回流課程及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推薦名單請分開造冊） 

○○縣市政府  
承辦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一、教學增能(含讀書會)課程：請提醒受推薦教師於114年9月5日前，至全國教師進修網完成線上報名，課程代碼 5089093。 

本課程提供規劃於114學年度教授客語文課程之教師由地方政府推薦或自行參加。 

序
號 

任職學校 

主要 

任教
年
級 

教師 

姓
名 

身分 

證號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有效且常用) 

符合具備資格請勾「v」 優先推薦條件 

通 過 客 語  
語 言 能 力  
中 高 級 以  
上認證 

國民中小學現職教
師 ( 含具合格教師
證且聘期 3 個月以上
之代理教師) 

自 108學年度起，
累計實際教授客語
文課程（含彈性學
習課程）至少 2學
期以上之現職教師 

具備客語文專長
合格教師證、刻
修讀客語文第二
專長學分班、或
客語文輔導團輔
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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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承辦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二、備課回流課程：請提醒受推薦教師於114年9月30日前，至全國教師進修網完成線上報名，課程代碼 5089101。 

本課程曾參與並完成 112 至 114年間任一梯次「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客語文教學增能研習計畫」研習課程之教師，由地方政府推薦。 

序
號 

任職學校 
主要任
教年級 

教師姓名 身分證號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有效且常用) 

符合具備資格請勾「v」 優先推薦條件 

通 過 客
語 語 言
能 力 中
高 級 以  
上認證 

國民中小學
現 職 教 師 
( 含具合格
教師證且聘
期3個月以上
之 代 理 教
師) 

自108學年度
起，累計實
際教授客語
文課程（含
彈性學習課
程）至少2學
期以上之現
職教師 

已完成「國民
中小學現職教
師客語文教學
增能研習計
畫」之梯次 

請填寫已完
成之梯次 

具備客語文專長
合格教師證、刻
修讀客語文第二
專長學分班、或
客語文輔導團輔
導員 

          
 

 

          
 

 

          
 

 

          
 

 

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 本推薦名單請完成核章後彩色掃描併同電子函文，於114年8月31日(星期日)前，函送國立中央大學，免副知國教署，另請同步將推薦名單可

編輯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至112advancedhakka@gmail.com。 
2、 請轉知受推薦教師依限完成線上報名，各地方政府推薦名單由國立中央大學檢核確認後依序錄取，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教師及相關課程資

訊。 
3、 請隨文檢附本表之odt格式及完成核章彩色掃描之pdf格式檔案，俾為佐證各校推薦名單及以利後續統一彙整報名作業。 


